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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40���������������证券简称：楚天龙 公告编号：2021-030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竹尾田易发工业区公司厂区内

的部分房产此前处于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状态，该部分房产面积合计12,921平方米，主要用于办公、

仓库等生产配套用途以及有关卡品的生产制造。 公司上述房产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具体情况及相关

风险提示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招股说明书》。

近日，公司陆续取得了由东莞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的上述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具体信息如下：

一号厂房* 二号厂房 一号办公楼 二号办公楼 设备房

编号

D44521489065 D44521541509 D44521541526 D44521541508 D44521541510

粤（2021）东莞不动

产权第0067975号

粤（2021）东莞不动

产权第0121826号

粤（2021）东莞不动

产权第0121829号

粤（2021）东莞不动

产权第0121827号

粤（2021）东莞不动

产权第0121823号

权利人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共有情

况

单独所有

坐落 东莞市凤岗镇竹尾田易发路6号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权利性

质

房屋：自建房

土地：集体土地

用途

房屋：工业 房屋：工业 房屋：办公 房屋：办公 房屋：工业

土地：工业用地

面积

房屋： 建筑面积13,

243.89㎡

房屋： 建筑面积2,

018.59㎡

房 屋 ： 建 筑 面 积

469.53㎡

房屋： 建筑面积3,

184.84㎡

房 屋 ： 建 筑 面 积

493.83㎡

土地：宗地面积19,999.25㎡

使用期

限

土地终止日期：2057年01月17日

*注：公司一号厂房包含此前已经取得产权证书的一层建筑部分以及本次取得产权证书的二层建筑

部分。 本次换发新证，包含一层和二层建筑合计建筑面积13,243.89㎡。

公司此次取得上述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确认了公司取得上述房产产权的合法合规性，消除了权属

争议及行政处罚等可能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为公司生产经营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5月10日

证券代码：003040���������������证券简称：楚天龙 公告编号：2021-031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9:30—11:30。

●会议召开方式：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com.cn）“云访谈” 栏目，网

络方式。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

送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箱（ir@ctdcn.com）。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及相关文件，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将通过举行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

会的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议基本信息

公司将于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9:30—11:30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云访谈” 栏目

举办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动易网站（http://irm.cninfo.com.cn）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公司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司人员有：董事长毛芳样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袁皓先生、董

事会秘书张丹女士。

三、会前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邮箱（ir@ctdcn.com），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四、说明会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8967666

联系邮箱：ir@ctdcn.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关注并参与！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5月10日

证券代码：300800� � � � � � � � �证券简称：力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7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力合科技” ）于2020年12月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

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回购

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40元/股条件下，按不低于人民币5,

000万元的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25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8%；

按不高于10,000万元的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5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1.56%。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回购股份

报告书》。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相

关规定，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1月5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

2021年1月8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

2021年2月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

2021年3月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8）。

2021年4月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2）。

2021年5月7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5）。

截至2021年5月7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最高成交价为32.50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25.1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3,197,421.9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符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1月7日）前五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0

日至2021年1月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7,139,010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

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

784,753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3985� � � � � � �证券简称：恒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0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

进一步审查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承立新先生拟将其持有

的公司14,268,800股股份转让给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城投” ），

同时，公司拟向济宁城投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61,152,000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

行”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7日、2021年2月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交易方案调整的提示性公告》等公告。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济宁城投发来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

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246号），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济宁城

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你公司

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

三、其他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承立新先生与济宁城投的协议转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

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续。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已获得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公司将根据

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上述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985� � � � �证券简称：恒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1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211064）。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

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621� � � � � � � � �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2021-054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重大资产重组交

易对方霍晓馨（HELEN� HUO� LUO）、刘俊君、刘祎、王琰、王沈北出具的 《承诺函》，

《承诺函》内容相同，每人一份共五份，具体内容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承诺函的内容

“致：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启星未来（天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鉴于：

1.� 2018年10月26日，本人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为“大连三垒

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启星未来（天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启星未来” ，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他4名交易对方（同时均为本次交易的业绩

承诺方） 签署 《关于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之协议》（以下简称

“《收购协议》” ）， 约定启星未来以现金形式收购本人及其他4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天

津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3亿

元，由启星未来分期支付交易价款。 同时，本人及其他4名交易对方作为业绩承诺方承担业

绩对赌及业绩补偿等相关义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2.� 2018年11月8日、2019年4月25日、2019年9月6日、2020年10月16日及2021年4月6

日，本人与上市公司、启星未来及其他4名交易对方就《收购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合同

价款支付期限、交易对方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作为履行《收购协议》项下增持上

市公司股票义务的一部分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调整或约定，并分别签署了《收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一）至（五）（以下合称“《补充协议》” ）。

3.�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根据《收购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启星未来尚需向包

括本人在内的5名交易对方支付合计人民币95,325万元交易价款。

本人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收购协议》《补充协议》的签署方，现不可撤销及变

更地承诺如下：

由于本次交易完成过程中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与预期发生变化，在上市公司延长业绩

对赌期限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本人同意且将积极促使其他交易对方同意将本次收购的标的

总价款调减人民币肆亿元整（调减后本次交易的交易总价为29亿元人民币），此次调减金

额从启星未来尚未支付的人民币95,325万元交易价款中进行扣减， 即尚未支付的交易价

款为人民币相应调减为55,325万元。 同时承诺将根据上市公司的要求及时与上市公司、启

星未来就前述交易价款调整事宜签署正式的补充协议。

本人承诺，本承诺函以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上市公司未公开披露信息均属于保密

信息，本人将严格承担保密义务。 除非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主管机关的披露要求，本人

不会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讨论或透露上述保密信息，并不得用以谋取任何的商业利

益。 本人承诺应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提供充分协助。

本人确认，签署本承诺函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受本承诺函的约束，本人承

诺将根据上市公司的要求随时就本承诺函所承诺内容进行公开承诺。 本承诺函不可撤销、

变更，经本人签署后立即生效。 ”

二、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霍晓馨 护照号码：52634****

住址：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九如东巷*号

刘俊君 身份证号码：110108196901******

住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榆阳路*号

刘祎 身份证号码：120104197409******

住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榆阳路*号

王琰身份证号码：142432197602******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阳光上东********

王沈北 身份证号码：210103195112******

住址：沈阳市和平区九纬路****号****

三、备查文件

1、霍晓馨（HELEN� HUO� LUO）、刘俊君、刘祎、王琰、王沈北出具的《承诺函》，每人

一份共五份。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0日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７５５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或“中信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１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

行数量为

６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

６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８８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９７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４．８０

元

／

股。

根据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４

，

６６６．３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３４８．５０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

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３９．５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４５．５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２１４５１４％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

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

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ＩＰＯ

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

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

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

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

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

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５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 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

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

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包括：

（

１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

资”）；

（

２

）中信证券亚辉龙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亚辉龙

员工资管计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

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４．８０

元

／

股，本次发行股数

４

，

１００

万股，发行总规模

６０

，

６８０．００

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１０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投资跟投比例

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５％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中证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

金，本次获配股数

２０５

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中证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亚辉龙员工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本

次获配股数

４１０

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亚辉龙员工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

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

（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 ３０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个月

亚辉龙员工资管计划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３

，

４００．００ ６０

，

９８３

，

４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６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３

，

４００．００ ９１

，

３２３

，

４００．０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７４２

，

８７４２

，

３９９９

末“

５

”位数

４６０２６

，

９６０２６

末“

６

”位数

１７７６８０

末“

７

”位数

０８８０７３４

，

３３８０７３４

，

５８８０７３４

，

８３８０７３４

末“

８

”位数

５７１６３３５２

，

４３７０３５０８

，

２８９６６６５５

，

１０５５８７８８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亚辉龙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０

，

９１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亚辉龙

Ａ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

指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的要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３９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９３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２

，

８１３

，

９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公募产品、

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

年金基金以及保险资金）

７

，

４２０

，

７７０ ５７．９１％ １６

，

９９３

，

７７１ ６９．６６％ ０．０２２９００２８％

Ｂ

类投资者（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

３７

，

０６０ ０．２９％ ８４

，

８４３ ０．３５％ ０．０２２８９３４２％

Ｃ

类投资者

５

，

３５６

，

１６０ ４１．８０％ ７

，

３１６

，

３８６ ２９．９９％ ０．０１３６５９７６％

合计

１２

，

８１３

，

９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３９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０３７７９％

其中余股

１１７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华泰柏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上证科创板

５０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深圳市亚辉

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

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９９

发行人：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0

日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1315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福莱新材” ，股票代码为“60548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 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0.43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2,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 （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944,87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50,483,877.97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5,12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26,122.03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99,11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1,271,980.7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8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8,019.26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1 陈小辉 陈小辉 126 2,574.18 - 126

2 林俊宏 林俊宏 126 2,574.18 - 126

3

上海盈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盈象大象收益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6 2,574.18 - 126

4

四川省诚卓投资有限

公司

四川省诚卓投资有限

公司

126 2,574.18 - 126

5 夏登峰 夏登峰 126 2,574.18 - 126

6 俞越蕾 俞越蕾 126 2,574.18 - 126

7 赵明 赵明 126 2,574.18 - 126

合计 882 18,019.26 - 882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6,003 股，包销金额为 1,144,141.29 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9%。

2021 年 5 月 10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26� 2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project_flxcecm@citics.com

发行人：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1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

国 证 券 网 ， 网 址 www . cnstock . com ； 证 券 时 报 网 ， 网 址

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川网传媒

（二）股票代码：30098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3,36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33,360,000

股；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

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

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

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南路 599 号天府软件园 D 区 5

栋 6 层

联系人：谢佳

电话：028-8523�8996

传真：028-8532�7857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

联系人：陈国星、朱捷

电话：028-8615�0039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10层

发行人：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0

日

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